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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等制定。本标准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1.1-2009）

编写。

本标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共同提出。

本标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新华，马志成，杜新宪，白雁斌 ，党新群，柳军荣，贾广成，申旭辉，贺

力荃，孙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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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半焦行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半焦行业清洁生产的要求及数据采集与计算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半焦行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

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21342-2008 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YB/T034-92 铁合金用焦炭

3 术语及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及定义。

3.1

中低温煤干馏

指在750℃以下，隔绝空气(或在非氧化气氛)条件下将煤进行加热发生的一系列物理变化和化学反

应的复杂过程，最终得到半焦（又称兰炭）、煤焦油和煤气等产品。

3.2

半焦、熄焦与筛焦

半焦为煤中低温干馏最终得到的固体产品，又称兰炭，其熄灭过程称为熄焦，筛分过程称为筛焦。

3.3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

等设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

生和排放，以减轻或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4 要求

4.1 指标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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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将半焦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半焦清洁生产标准的指标要求见表1至表5。

表 1 半焦生产工艺与装备指标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备

煤

工

艺

与

装

备

原煤贮存 密闭煤库
露天储煤场配备喷洒

水装置和防风抑尘网

露天储煤场配备喷

洒水装置和防风墙

原煤输送、筛分

机械输送、密闭输煤通廊。破碎、

筛煤室封闭，配自然通风和除尘

设施，PLC控制

机械输送、密闭输煤通廊。破碎、筛煤室封

闭，配自然通风和除尘设施。

煤沫储存方式 全封闭储存

干

馏

工

艺

与

装

备

半焦生产规模,

万 t/a
≥100 ≥80 ≥60

单台直立炭化炉

生产能力

万 t/a

≥10 ≥7.5

加煤系统控制 自动连续加煤、微负压操作

加热系统控制

总管煤气压力、流量调节采用自

动控制。炉顶温度、压力、炉底

温度、压力、炉顶荒煤气采用自

控监测

总管煤气压力、流量调节采用手动仪表控制。

炉顶温度、压力、炉底温度、压力、炉顶荒

煤气采用仪表监测

荒煤气放散 装有事故情况下荒煤气自动点火装置

熄焦与出焦
煤气熄焦、干法熄焦、水间接冷

却熄焦、连续出焦
湿法熄焦、水封连续出焦

半焦筛分、转运 配备除尘设施，出口达标排放，半焦末密闭储存

煤

气

净

化

装

置

工序要求 包括冷鼓、脱硫、电捕焦油等工序

氨水循环池

焦油分离池
配套建设于地面以上

各工段储槽放散

管排出的气体

采用压力平衡或排气洗净塔等系

统，将废气回收净化
采用呼吸阀，减少废气排放

煤气净化废水 配套建设污水焚烧处理或蒸氨、脱酚、脱氰生化等设施

煤气回收利用装置 配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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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资（源）能源消耗和副产品综合利用指标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工序能耗（kg 标煤/t 半焦） ≤190 ≤210 ≤230

吨半焦耗新鲜水量（m
3
/t） ≤0.5 ≤1.0 ≤1.5

煤焦油收率（%） ≥90 ≥85 ≥75

综合能耗(kgce/t 焦）
≤250（内热）

≤220（外热）

≤255（内热）

≤225（外热）

≤260（内热）

≤230（外热）

炭化炉煤气利用率% 100 ≥98

废水循环利用率% 100 ≥95

注：综合能耗引用GB21342，当电力折标系数为 0.404kgce/kwh等价值时的现值标准，如采用电力折

标系数为0.1229kgce/kwh的当量值时，应为155kgce/t焦；半焦（兰炭） 炉的综合能耗标准相应

调整，≤250（内热）、 ≤220（外热）。

表 3 产品指标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半 焦 优级 一级 二级

炭化炉煤气
用作城市煤气

H2S≤20mg/m
3
，NH3≤50 mg/m

3
，萘≤50 mg/m

3
（冬）

萘≤100 mg/m
3
（夏）

其它工业燃料 H2S≤50mg/m
3

H2S≤200mg/m
3

H2S≤250mg/m
3

煤焦油
使用合格焦油罐、配脱水、脱渣装置，进行机械化清渣；储存、输

送的装置和管道采用防腐、防泄、防渗漏材质，罐车密闭运输。

注：半焦指标引用 YB/T034 中的技术指标

表 4 废物排放与回收利用指标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废

气

装煤 密闭加煤、微负压操作、无污染物排放

出焦
干出半焦、微负压操作、

无污染物排放
水捞半焦

半焦

烘干

颗粒物（ mg/m
3
） ＜0.25 ＜0.5

苯并（a）芘（ mg/m
3
） ＜0.005 ＜0.01

氰化氢 （mg/m
3
） ＜0.012 ＜0.024

SO2 （mg/m
3
） ＜0.125 ＜0.25 ＜0.5

废

水

煤气净化废水 处理后废水全部回用，均不外排

熄焦废水 熄焦水闭路循环，均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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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废

渣

备煤工段

收尘器煤尘
全部回收利用或外售

熄焦、筛焦

系统粉尘
全部回收利用或外售

焦油渣

（含焦油罐渣）
全部不落地,综合利用

脱硫废液 全部综合利用

表 5 环境管理指标

指 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

标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环境审核

参照炼焦行业的企业清洁

生产审核指南的要求进行

审核；按照GB/T24001建立

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

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

作业文件齐备

参照炼焦行业的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的

要求进行审核；环境

管理制度健全，原始

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参照炼焦行业的

企业清洁生产审

核指南的要求进

行审核；环境管

理制度、原始记

录及统计数据基

本齐全

生产

过程

管理

原料用量及质量 规定严格的检验、计量控制措施

装煤、熄焦等主要工序的

操作管理

严格按操作要求，运行无

故障、设备完好率达100%

严格按操作要求，运

行无故障、设备完好

率达98%

严格按操作要求，

运行无故障、设备

完好率达95%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进行过严格培

训，有培训记录。

主要岗位进行过严格

培训，有培训记录。

主要岗位进行过

一般培训，有培训

记录。

生产设备的使用、维护、

检修管理制度

有完善的管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

对主要设备有具体的

管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

对主要设备有基

本的管理制度

生产工艺用水、电、汽、

煤气管理

安装计量仪表, 并制定严

格定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环节进行计

量，并制定定量考核

制度

对主要用水、电、

汽环节进行计量

事故、非正常生产状况应

急

有具体的应急预案；

配套建设生产污水事故储槽（池）；油库区四周设置围堰。

环境

管理
环境管理机构 建立并有专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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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环境

管理

环境管理制度
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较完善的环境管

理制度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并监督

实施

制定近期计划并监督

实施

制定日常计划并

监督实施

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
记录运行数据并

进行统计

污染源监测系统
水、气、声主要污染源、主要污染物均具备自动监

测手段

水、气主要污染

源、主要污染物

均具备监测手段

信息交流 具备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系统 定期交流

相关

方环

境管

理

原辅料供应方、协作方、

服务方
协议中要明确原辅料的包装、运输、装卸等过程中的安全

危险固体废物转移的预防 严格按危险固体废物处理要求执行，建立台帐、定期检查

5 数据采集与计算方法

5.1 数据采集

本标准的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监测方法执行。

5.2 计算方法

企业的原材料、新鲜水及能源使用量、产品产量、工序能耗、焦炉煤气利用率、吨焦耗热量等均以

法定月报或者年报为准。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

5.2.1 能源转换差

ECD=Cm-Cj-Cjy-Cg-Cs-Cf-Ch (1)

式中：

ECD ——能源转换差；

Cm ——原料煤（干）折标煤；

Cj    ——半焦（干）折标煤；

Cjy ——焦油（无水）折标煤；

Cg ——煤气（外供）折标煤；

Cs ——硫磺折标煤；

Cf ——粉煤（干）折标煤；

Ch ——化产折标煤。

5.2.2 总耗能源

E=ECD+Cw+C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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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总耗能源；

ECD ——能源转换差；

Cw ——新鲜水消耗折标煤；

Cp    ——电力消耗折标煤。

5.2.3 炭化工序能耗

Ec=E/Ej (3)

式中：

Ec——炭化工序能耗；

E——总耗能源；

Ej——半焦产能（t）。

5.2.4 煤气利用率

Rg=Gu/Gt ×100% (4)

式中：

Rg——煤气利用率（%）；

Gu——煤气利用量；

Gt——煤气总量。

5.2.5 吨半焦耗新鲜水量

Wh= Wn/Mj ×100% (5)

式中：

Wh——吨半焦耗新鲜水量（m3 /t）；

Wn——新鲜水量（m3/h）；

Mj——半焦量（t/h）。

5.2.6 水的循环使用率

Rw=(Wc+Ws)/Wt ×100% (6)

式中：

Rw——水的循环使用率（%）；

Wc——冷却循环水量；

Ws——二次回用水量；

Wt——总用水量。

6 标准的监督实施

本标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